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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74/2021_2022__E6_91_87_E5

_8F_B7_E9_80_89_E5_c45_74173.htm 全国法院破产审判历史上

第一家以摇号方式选定的中介机构，近日在广东省佛山市产

生(视野按：此类做法并非第一家，今年5月在武汉即有一例)

。在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的以摇号方式选定中介机构会

议上，该市鸿正会计师事务所被选定为被申请破产人佛山市

亿安设备有限公司的会计师事务所。 为充分行使法院职能，

保障财产变现的公开、分配的公平，将清算过程置于“阳光

”下，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今年3月出台了《佛山市中级人

民法院关于破产审判中选定中介机构参与破产清算工作的若

干意见》，以规范中介机构的选定程序。 该《意见》规定，

在办理破产案件中，凡需要聘请评估、拍卖、审计等中介机

构参与清算工作的，由司法鉴定管理中心在法院中介机构名

册范围内通过随机选定或招标竞聘方式选定。破产案件经法

院依法受理后，清算组认为需聘请中介机构参与清算工作的

，应向受理法院提交请求书。在决定聘请中介机构后，案件

承办人还要填写相应的选定中介机构报告，由庭长审核并报

主管院长审批后送司法鉴定管理中心按程序选定。 6月16日，

在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的以摇号方式选定中介机构会议

结束后，佛山市鸿正会计师事务所就立即签订了入选承诺书

，承诺如因故意或重大过失损害破产企业或债权人的利益，

情节严重的，将承担法律责任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

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